
研究生辅导员岗位职责 

 研究生辅导员是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力量，

是研究生思想教育、学术文化、心理健康教育、就业创业、

日常管理（奖助贷补）等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

是研究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 

  第一条  负责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围绕校院中

心工作，开展政治理论、党的基本知识和形势政策等教育工

作，帮助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第二条  帮助研究生提升良好的道德品质。经常性开展

谈心活动，帮助研究生处理好学习、择业、交友、健康生活

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引导研究生养成良好的心理品质和优良

品格，增强克服困难、经受考验、承受挫折的能力。 

  第三条  做好研究生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工作。认真抓好

党课学习和团组织的“推优入党”，积极培养和壮大积极分

子队伍；按照相关规定指导研究生党支部做好党员的发展、

培养、考察工作；加强党员教育，严格党员管理，充分发挥

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积极

探索符合研究生特点的党组织生活形式，提升研究生党员教

育的有效性。 

第四条  抓好研究生的学风建设。围绕学习目的、学习

态度、专业思想、学习方法等内容，调动多种资源、采取多

种形式深入地开展教育和引导，帮助研究生明确学习目的、



端正学习态度，切实调动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形成良好

的学习风气；要常和导师交流研究生学业情况，及时与家长

沟通，关心和帮助学业完成困难的研究生努力完成学业。 

第五条  开展形式多样的有关校风、校纪、法制、诚信

和学术道德等方面的教育活动，规范学生学习生活行为，帮

助学生培养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第六条  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积极关注研究生心理

健康，认真做好心理健康排查，建立和健全心理健康档案，

及时掌握研究生心理动态；密切关注问题学生，做好心理危

机干预；协助组织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引导研究生增强

自我认识、自我调节的能力。   

第七条  做好研究生安全教育。特别抓好研究生请假、

寝室防火安全、防传销、防诈骗、网络安全和节假日安全等

重要工作；对研究生中存在的重大事件、安全隐患，如聚众

闹事、违法违纪、严重灾祸、严重疾病、违章用电、不良网

贷等，要及早发现、及时汇报、及时正确处理。 

第八条  了解和掌握研究生思想动态。经常深入学生寝

室，针对学生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及时进行教育和引导；

积极帮助研究生解决各种实际困难，及时向有部门反映学生

的合理意见和要求，参与处理有关突发事件，化解矛盾冲突，

维护好学校校园稳定；督促、指导学生搞好以优良的学习风

气、和谐的人际关系、优美的生活环境为主要内容的“文明



寝室”建设。  

第九条  积极开展就业指导和服务。做好毕业研究生的

就业政策咨询和形势分析，向用人单位推荐毕业研究生；做

好与就业办公室的沟通和信息的上传下达，协助做好用人单

位的接待和招聘服务；协助做好协议书发放、就业信息登记、

就业签约、改派，毕业派遣、网上就业确认、毕业生调查、

户口派遣等各项工作。  

第十条  负责各类奖助学金和表彰奖励的评定评比。组

织好学生参加勤工助学，落实好生源地贷款，积极帮助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 

第十一条  着力抓好团支部与班委会建设，认真选拔、

培养和使用学生干部，建设好班集体核心；指导团支部、班

委会创造性的开展班集体建设工作，提高班集体的凝聚力、

影响力，形成优良班风，促进学生全面成长成才。 

第十二条  指导研究生会和社团工作。做好各级各类研

究生骨干的选拔和培养，发挥研究生在文化水平、民主参与

意识、自我管理能力等方面较强的优势，为研究生开展“四

自”教育创造条件。 

第十三条  协调多种教育资源，运用多种载体，积极组

织开展以科技创新、学术研究、文化艺术、社会实践等为主

要内容的校园文化活动，促进研究生的全面发展。  

第十四条  做好迎新、毕业生离校、新生档案整理和移



交、 研究生人事档案的政审、党组织关系的转入和转出等

日常管理工作。 

第十五条  主动学习和掌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事务

管理与服务工作的理论与方法，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不

断探索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积极开展研究

生教育管理工作研究，加强学习，撰写研究论文，不断提高

自身工作能力和水平。 

第十六条  认真完成学校和学院安排的其他工作。 

 


